
敏實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程序 
時間：110 年 01 月 0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0 分 
地點：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王慧君  代理校長 
壹、 主席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叁、報告事項 

一、 管考事項追蹤。 
二、 各單位工作報告。 

肆、 討論事項 
一、 修正敏實科技大學教師績效評鑑辦法。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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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及意見交流 
管考事項追蹤 

負責單位 管考事項 說明 

教發中心 
高教深耕計畫 
（2020.08.11 列入管考） 

 

教務處 

二曲樓實驗室控管 
（2020.10.27 列入管考） 
1. 教務處-了解未來兩年還有哪些專業課程

必須在此實驗室上課 
2. 于主任-需要哪些專業軟體及實驗器材 
3. 于主任-學生人數有多少 需要安裝多少

台電腦軟體等，這些課程新系的選生是

否會選讀(也就是電腦台數是否增加) 
4. 總務處-可以搬到哪個地方(例如:綜一館

5 樓的教室或仁愛樓)及工作期程規劃 
5. 于主任、總務處-預估經費及效益評估 

1. 因課程還在繼續，預計於寒假中

搬遷。 
2. 綜一館五樓多媒體教室內尚有

幾十台顯示器、幾台主機，均已

報廢，若決定要搬遷至該間實驗

室，再與網管組討論，移動至倉

庫或再利用(寒假前完成)。 
3. 該間實驗室有電腦桌，可放 50

台電腦，缺椅子。 
12/29 
1. 最後電腦教室搬到綜一館二樓

cad 教室。 
2. 軟體部份于主任會安裝完成。 

智車系 
adas 實驗室進度規劃 
（2020.11.10 列入管考） 

目前規劃中 

智工系 
智慧製造實驗室進度規劃 
（2020.11.10 列入管考） 

實驗室預計在 2 年後完成，包含單機

智慧化，物聯網，人工智慧優化，目

前還在規劃中。 

 
海青班設備及辦公室清理進度，相關設備請

餐飲系進行盤點 
（2020.11.23） 

 

學院 工具機教學設備更新計畫（每月五日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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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王慧君 
代理校長 

1. 感謝會計長、靜枝、教發惠珍主任及采妮的辛勞，終於 2020/12/31

順利完成高教深耕計畫，但橫向協作仍然有些問題，目前經費控管上

需要調整，請教務長報告。 

2. 本校加入『全國大專校院雲端學院』，增加學生選課的彈性，請教務

長報告並於正式加入核准後進行公告，以利學生進行跨校修課。 

3. 有關新年度獎補助報告，12/31前傳出席名單(出席人員:代理校長、

教務長、研發長)，1/15 前上傳 ppt，1/20獎補助計畫報告，請教務

長於 1/12行政會議先行提報。 

4. 有關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109.11.24中國財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

對本校承辦之社區大學，餘絀獎金提撥一事提出稽核建議，請依建議

制定核撥獎金辦法，以健全內部控制制度。  

5. 本年度的稽核工作計畫已準備展開，請於璦坪老師於本周例會提報。 

6. 校園安全議題，對學生的人身安全保障而言極為重要，另行政院及教

育部均高度關注，目前有關校園安全設備補助教育部已核定，細節請

總務長補充報告，除硬體設備之補充外，有關校園之安全查核、盤點

熱點、安全地圖、防護機制、落實校安通報及對事件敏感度等管理面

向，均需同仁協助，自本年度起，每周行政會議邀請校安人員列席(輪

流派員)，進行相關溝通與會報。 

7. 學務工作很繁瑣，需要足夠的耐心、抗壓、協調力並且全天候的危機

處理，以塑造安全、友善、溫馨的校園環境，期勉同仁更積極營造良

好的學務環境。 

8. 請排出各單位於新年度的重要特色工作及規畫(例如:2月份教師成

長課程/4月份傑出校友選拔/6月份畢業典禮/7-8月營隊活動/9月份

新生營隊及家長日/10-11月份校務發展共識營/12月歲末感恩活

動)。 

9. 排課的作業請盡快完成初排，以便了解各教室空間的使用率及學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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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用電腦教室情形(6間進行電腦速度的改善-感謝何東洋教授的規劃

與執行)。無需使用電腦教室的課程，亦請排至普通教室。謝謝大家

配合。 

10. 傑出校友選拔以往均於 10月份舉辦，去年因故無辦理，擬於 4月份

啟動選拔活動。配合畢業典禮頒發傑出校友。 

11. 有關本校禮賓人員相關的辦法，感謝觀光系協助訓練及林怡君老師協

助制訂初稿，感謝宜櫻蒐集資料，參考南華大學、大同大學、金門大

學、逢甲大學、高科大、輔仁後，擬委請觀光系續訂出管理的單位、

進行方式與權責，以利後續進行相關禮賓工作，相關辦法請於 1/12

行政會議提出。 

12. 招生會報(非招生委員會)自本周起排入會議行程，於行政會議後，一

二級主管均須參加。請教務長及校際合作中心進行進度報告及各單位

配合之工作事項。 

13. 1/19召開校務會議，請有提案的單位盡速提案。 

14. 本校申請教育部「工具機教學設備更新計畫」，已通過。請相關單位

協助後續事宜，請收文單位(研發處美惠)，請院助理杜淑美小姐協助

系主任於每月 5日前檢附資料送教育部。2.綜合行政處將此項列為管

考項目，每月月底追蹤填報狀況。 

15. 綜合行政處網管組已完成臺灣學術網路轄下機關「核心資通系統」調

查表，教育部瞭解臺灣學術網路轄下機關核心資通系統持續運作情形

並作為資安弱點掃描或相關演練之參考。 

16. 有關師資考核控管，特別針對兩個新系的師資聘任，請教務處及院長

協助進行聘任期程控管(110.2.1及 8.1完成聘任)。 

17. 每學期都會進行的各班原住民調查(父母的族別)、僑外生的調查，請

不要再給導師空白表單填寫，因為除非有休學的狀況，否則變動不

大。可將資料輸出列印給老師核對即可。 

18. 感謝校友會捐款共 30萬。綜合行政處製作並安排時間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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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19. Ok便利超商確定進駐學校，請總務處盡快辦理後續事宜。 

20. 有關日間部學生選課繳費的事情，109-1經過跨部門的協調(教務/總

務/綜額行政處-系統)，已經沒有問題。請於下學期 109-2進行測試

了解改善狀況。 

21. 有關獎補助經費採購之設備，採購業已完成，設備驗收狀況及使用狀

況，請提報。例如:教務處圖書館採購人臉辨識系統，目前已經使用

在例會的簽到控管上，狀況還不錯。其他的單位的驗收、設備與課程

搭配的狀況，請提報。 

22. 優秀員工要麻煩他們於例會時分享，做為典範。 
顏振輝 
副校長 

1. 寒假整個課程，老師及學生該哪些人參加出席，請教務處要明定一

下。一定要告知參加者。 

2. 招生對學校運作是最重要的部份，招生的執行及計畫需要有更前瞻

性的作法。 

3. 產學的準備及計劃是不是利用這次教職員都來，能做必要的準備。 

4. 各單位的工作計劃表，何時要彙整，讓全校教職員能更清楚整年度

的計畫表。 

5. 備課這塊，研發長有提到需求及要求，是規定還要求，如果是要求

就要明定清楚完成的日期。 

6. 感謝大家這一學期裡所做的努力，包括評鑑、高教及學務活動的進

展，接下去教職員的熱忱及激情，要帶動起來，讓外界看到，讓教

育部部裡面的人看到，自身的熱忱及激情帶動起來，我相信這個學

校能做得起來。 

 

教務處 
許耀文 
教務長 

綜合業務組 
1.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排課：  

（1） 日間部導師時間是否排在 305（原 301）。  
2. 預計 01/12 上午 11 點召開教務會議，如有提案 01/08 前給教務處。 
 
教發中心 
1. 感謝各項子計畫執行同仁、長官及會計室同仁連假前全力協助處理

高教案件，主冊預算餘額 155,414，整體執行率為 97%（餘額皆為人

事費與補充健保費）。至 1/4 又有零星未跑完流程的案件，總經費超

支 16,473。第一階段經費報支完畢，第二階段尚有結案與新年度計

畫待完成，再請各位同仁、長官協助。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統計至 110/12/31 18:00 止，核銷執行狀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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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高教主軸 預算 執行金額 預算餘額 

主冊  
109/08/01-

12/31 

(一)落實教學創新及提

升教學品質 
3,021,539  2,880,864 

 
140,675 
(餘額 5) 

(二)發展學校特色 
875,706 869,581 6,125 

 

(三)提升高教公共性 
401,868 396,723 5,145 

 

(四)善盡社會責任 
500,887 497,418 3,469 

2. 教育部之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平台已開始進行 109 年第二次績效指標

填報，自 109 年 12 月 21 日至 110 年 1 月 25 日下午 5 時截止，請各

子計畫執行同仁，務必將執行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上傳 o365 平台，

以利於績效指標填報及新年度計畫之申請，目前繳交狀況不及 1/3。 
3. 台評會給予更新校務資料庫表 3-5 及 4-2-11 外部匯入資料作業已更

正完畢，相關資料將匯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平臺。 
4. 期末教學評量系統填寫時間為 109 年 12 月 28 日(一)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四)止，因填答率不如預期，已再開放填答至本週五 1/8 止，

請同仁轉知同學上網填寫。 
5. 109-1 教學績效(項次 A12)開發影音教材之上網填報件數 2，已進行

初步檢查作業。新學年度(109-2)影音教材錄製作業亦請老師們於寒

假期間進行（一人一門課），務必於開學前完成上傳 Moodle 作業，

敬請老師們即早準備（已公告群組）。 
6. 寒假教師研習規劃如下，其中教發主辦三場次，分別為 1/13、2/3、

2/4。另，皮托科技課程感謝梁瑞閔老師協助接洽，課程安排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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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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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學務處 
曾慶祺 
學務長 

生活事務中心 

1. 教深耕附錄一完善弱勢助學計畫執行成效說明，已於 109年 12月

31日函出報部並隨函檢送 110年的規劃計畫書。 

2. 本學期社團課程學生認證成績，將於 1月 5日起開始彙整及上傳成

績作業。 

3. 提醒各系；如有想提出 109-2至 110-1間，欲辦理培訓輔導或成長

課程營隊等，敬請於 1/15日前提出相關課程規畫及預算檔案交予學

務處生活事務中心彙整作業。(上週學務處已發出調查單供各系填

寫)。 

4. 1/8（週五）中午 12:20召開獎懲委員會，請委員及曠課逾 45節、

操行不及格、留校察看班級班導師準時出席。 

身心健康中心 

1. 請主任們協助績優導師評分工作，於 1/8前將評分表交回身心健康

中心。 

2. 請主任提醒老師們參加上網填寫輔導紀錄，每位學生至少要有一次

晤談紀錄。 

3. 導師會議暨輔導知能研習時間是 110年 01月 14日（四）有提供午

餐，需要請假的同仁記得至線上請假，茹素者請來電告知。 
9：10－12：00學生情緒行為的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策略(王意中 臨

床心理師) 

   13：00－15：40用心吃～活化大腦、遠離癡呆(張斯蘭 營養師) 

 

總務處 
吳仁明 
總務長 

1. 超商服務：萊爾富超商於 1 月 8 日結束營業， OK 超商將於原址承

接，目前正與 OK超商簽約與萊爾富超商銜接事宜。 

2. 校園安全設施：教育部來文同意補助本校校園安全設施 40 萬 2732

元，包含監視設備(學務)、照明設備(總務)及防墜設施(總務、學

務)，執行期間 109年 12月 15日~110年 12月 14日。 

3. 通勤專車申請：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勤專車申請，即日起至 1 月

20日止開放上網填表，已透過專車群組公告，請同學務必填寫搭乘

地點，以便交通車之安排。 

4. 寒假修繕事項：如有特殊需求請聯絡環安與事務組。 

（1） 全校蓄水池清潔消毒。 
（2） 仁愛樓普通教室清潔整理。 

（3） 全校公共區域消毒作業。 

（4） 學院樓 3樓、綜一館頂樓、綜二館 5樓漏水修補。 

（5） 綜二館桌球教室油漆粉刷。 

（6） 1/22本校高低壓用電設備年度定期保養，當日需停電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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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7） 校內路障緩衝墊延伸維修。 

（8） 仁愛樓牆壁磁磚掉落填補工程。 

研發處 
劉玉山 
研發長 

1.又是 2021 新的一年，感謝層峰與同仁的支持與協助，2020 研發處主要

業務評鑑得以順利完成；今年研發處工作目標如下，也請大家共同指導: 
 律定教師產學績效產出基準，110 學年度開始執行(提案於後)。 
 配合 2021/3/15 基本資料庫登錄，執行院系類高裝數據檢查，務求登

錄做到: 
資料跟催、複核、登錄與確認；並初步推動數據責任與交叉檢核機

制。(顏副交辦)  
 校務 IR 研究持續推動 
 做好後續評鑑跟催改善工作。 
 完成主要產學策略聯盟簽約案。 
 辦理 AI 智能科技研討與工作坊。 
 配合疫情舒緩，推動國際交流與僑外生招生。 
 規劃並協助院系辦理即測即評檢定。 
 審慎評估海青班申請事宜。 
 配合組織功能調升，建議修訂規程，包括校務研究辦公室、產學中

心與國際交流中心三個二單位。 
2.2021 主要月分別工作計畫如下: 

時序 工作項目 主要內容 說明 
元月 律定教師產學績效

產出基準，110 學年

度開始執行 

修正本校教師

評鑑辦法 
律定晉級最低

產出。 

二月 海青班 41 期申請評

估 
資格確認、效

益評估 
 

三月 院系類高裝數據檢

查 
基本資料庫歷

史數據確認與

修正 
新數據補充 

數據責任確

認、主管查

核、部門交叉

確認 
四~五月 完成主要產學策略

聯盟簽約案 
 敏實集團

(層峰) 
 汽車業者

(陳建中

老師) 

拓展產學合作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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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五~六月 即測即評 配合院系辦理  

國際交流 KMITL  
109 學年度評鑑後續

跟催 
110/6 月公布

評鑑成績與後

續改善 

後續對策 

七~八月 提升組織功能 建議修訂規

程，包括校務

研究辦公室、

產學中心與國

際交流中心 

人手增加 

九月 110 學年度開始執行

產學責任 
教學心評鑑基

期開始，辦理

院系溝通 

 

IR 畢業生調查 就業滿意度、

雇主滿意度 
成果報告作為

院系參考 
十月 教師深耕績效盤點 6 年深耕要求

期屆滿 
半年深耕或等

值企業研究案 
辦理 AI 研討會與工

作坊 
11 月中旬 AI
與自駕車研討

會 

辦理 AI 研討

會與工作坊 

十一月 2021 共識營籌備辦

理 
11/13-14 建議移地召開 

十二月 年度績效檢討   
 

會計室 
柯雪瓊主任 

1. 獎勵補助經常門執行依規定須在 12/31完成付款，12/16專責會議通

過採購改善教學物品計 592,940元，其中一件 1,150未執行，372,920

元是在 12/31完成入帳並付款，218,870元於 12/31送達會計室審

核，未完成入帳並付款，存在被追繳補助款的風險。 

2. 訓輔經費補助款 1件 54,170元於 12/31送至會計室審核，未依規定

在 12/31完成入帳付款作業。另訓輔經費動支依規定務必經由學務

長、會計主任及校長簽准。 

上述經費執行請務必保留採購、驗收、入帳及付款作業時間。 
3. 高教計畫執行單據憑證日期及內容、活動紀錄表及成果佐證資料，

請務必合理。 

4. 補充健保費率 110年 1月 1日起調整 2.11%，單次給付金額達基本工

資 24,000（未在本校投保健保）須代扣取補充健保費。 

 

人事室主任 1. 本校第 13任校長遴選會議，已於 12月 31日完成候選人治校理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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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高芝瑩 表，人事室將匯整選票結果彙報給董事會召開會議。 

2. 恭喜資管系何惠珍老師及餐飲系辜韋勳老師通過助理教授升等案，

本校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提高為 78%。 

何信賢 
經理 

關於尾牙下午會召開福委會討論。 

以前都是在中午原則上時間是 1/15，時間在傍晚 6:00-9:00地點在樂群

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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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正敏實科技大學教師績效評鑑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1. 配合 20201107共識營決議，應強化今後產學研究案質量，律定專任教師同仁每年責任件數(至少

一件)。 

2. 本校產學研究質量偏低，20201218評鑑晤談委員建議積極對應。 

3. 本校更名敏實科大，聚焦能科技，強調階段式實務專題引導教學，今後唯有律定專任教師同仁產

學，方能達成教學白皮書律定之使命。爰提案修正以利今後業務推動。 

修正對照如下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教師績效評鑑評列分為下

列等級： 

一、績效評分 70 分以上者為晉

級，但該評鑑期間未達最低產學

合作或研究案績效或科技部指

導學生專題製作者；不予晉級。 

二、績效未滿 70 分者不晉級。  

三、績效未滿 60 分者列入輔導與

規劃改善目標，「教師績效輔導辦

法」另訂之。 

四、輔導未達目標，次年又未滿 60 

分者，此為輔導無效者。輔導無效

者，經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停聘、

解聘、不續聘或資遣。 

(其餘條文不變) 

第三條 教師績效評鑑評列分

為下列等級： 

一、績效評分 70 分以上者為

晉級。 

二、績效未滿 70 分者不晉

級。  

三、績效未滿 60 分者列入輔

導與規劃改善目標，「教師績

效輔導辦法」另訂之。 

四、輔導未達目標，次年又未

滿 60 分者，此為輔導無效

者。輔導無效者，經各級教 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教

育部核准後，予以停聘、解

聘、不續聘或資遣。 

1.配合校務發展聚焦產

學能量提升，提出修正。 

2.詳如提案說明。 

3.每年檢討，並於次期評

鑑期間開始前 3個月，律

定次年績效要求。 

4.建議 110學年度開始

試辦實施，並建議績效基

準為每人至少 1件。 

附件：敏實科技大學教師績效評鑑辦法(修正案) 

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後，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討論： 

林吉仁院長：國科會計畫分不同的學門，各自有不同的評分標準，要來談申請這個專案計畫能不能

通過，要看個人提出的方式，就我所知，每人都要提出 SCI，用積分累計，如果老師

這五年都沒有 SCI，那根本不用談。我建議這些老師都在帶學生做專題，是不是可以

請老師申請國科會學生專題指導，這方式可能比較可行。 

決議：照案通過。 



敏實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1 次行政會議紀錄 

 

13 
 

 

敏實科技大學教師績效評鑑辦法(修正案) 

民國98年10月14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7月25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7月13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7月27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6月16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0年1月19日校務會議討論 

第一條 本校為激勵教師績效，以確保教育目標之達成，依「大學法」、「教師法」及本校「組織規程」

之相關規定，訂定本校「教師績效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教師考核以學年度績效評鑑為主，評鑑要項包括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等，「教師績效評鑑基

準」另訂之。 

第三條 教師績效評鑑評列分為下列等級： 

一、績效評分70分以上者為晉級，但該評鑑期間未達最低產學合作或研究案績效或科技部指導學生專

題製作者；不予晉級。 

二、績效未滿70分者不晉級。 

三、績效未滿60分者列入輔導與規劃改善目標，「教師績效輔導辦法」另訂之。 

四、輔導未達目標，次年又未滿60分者，此為輔導無效者。輔導無效者，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停聘、解聘、不續聘或資遣。 

第四條 教師之學年度績效評鑑，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 教師有優良事蹟得予獎勵，有不良事蹟得予懲處，教師獎懲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學年度

有記大過或功過相抵累計乙大過(含)以上者，當學年度績效評鑑等級，不得評列為晉級。 

第六條 教師應盡教師法第17條第1項各款所課予之義務及遵守法令履行聘約，負有下列義務： 

一、 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 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 依學校安排之課程教學，輔導學生課業，實施教學活動。 

四、 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 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 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 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會議、活動等事務。 

八、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 擔任導師。 

十、 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教師違反前項之規定者，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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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七條 專任教師除依教師法第14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之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得依

教師法、大學法及本校相關規定，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 不適任教學，經授課學生多數明顯反應者。 

二、 未經核准即在外兼職或兼課。 

三、 連續二年內無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學術性論文、著作(含作品)。(二)
專題研究計畫(含公民營產學合作及公家機關委託研究或服務計畫)或成就證明。(三)期間考取教

育部認可之乙級以上技術士或相關等級之專業證(執)照者。 

四、 教師學年度績效評鑑經輔導未達最低標準者。 

五、 教師於受聘期間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法規條文規定，或涉及刑法有關妨害性自主行為

情事者。 

六、 教師有違反學術倫理具體事實者。 

七、 教師對於所經管或借用之本校財產及公物，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有遺失或毀損者。教師並應

對此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八、 教師有以不實言論或匿名方式誣陷、詆毀、攻訐或誹謗本校教職員工或學生者。 

九、 教師有以不當言行施暴、脅迫或恐嚇本校教職員工或學生者。 

十、 教師有其他具有足以破壞校譽、妨害校務或行政倫理之行為者。前項第三款之年限規定，留職停

薪、懷孕生產者，依其年數計算延長年限期。 

 

第八條 兼行政職務教師學年度績效評鑑，依下列之規定辦理： 

一、 兼行政職務教師學年度績效評鑑，得調整其權重範圍如下：教學20％~40%，研究10％~40%，輔

導與服務40％~70%。每項總分100分，三項加權總分即依照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評列績效等級。 

二、 兼行政職務教師經校長核准免兼行政職務者，其學年度績效評鑑，得依教師個人意願，選擇直接

轉適用「一般教師績效評鑑基準」，或選擇適用「兼行政職務教師回任一般專任教師第一年，其

當學年度績效評鑑等級，得以70分計算。」 

第九條 績效評鑑完成後，若有特殊案例，需專案簽請校長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後核定之。 

第十條 教師學年度績效評列晉薪之薪級、薪額等，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教師學年度績效評列晉薪級者，如在同一學年度內，因升等已調整晉薪級，則不予晉薪。 

第十二條 教師學年度績效評鑑結果自次學年度第一個月起執行。但評鑑結果應予停聘、解聘、不續聘或

資遣者，應自本辦法第三條所定程序完成之日起執行，該程序未完成前，得先行停職。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